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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經 

在
中
央
僑
務
委
員
會
備
案
•
，
留
餘
地
步
 

，
爲
優
待
積
欠
各
欵
諸
會
員
計
，
自
改 

紐
8
起
，
凡
我
鄕
僑
，
無
魯
與
不
負
 

木
會
之
責
者
，
一
律
淸
查
，
轉
換
新
會
 

證
，
如
有
人
會
未
繳
淸
其
各
種
捐
欵
者
 

，
從
速
如
數
憂
，
取
換
新
證
，
自
佈 

吿
日
起
，
本
會
執
行
建
設
立
業
；
遇
其 

新
證
•• 
永
遠
享
受
本
會
權
益
，
仰
我
鄕
. 

一僑 
一，體
知
照
，
爲
此
通
吿
 -

簧

琪
 

衞
流
炯
 

鋪
成
傍 

陳

吉
 

黃
壽
榮

席 

正
梁
奕
暹
 

副 
黃
瑞
琪
 

記 

正
衞
流
烱
 

副
一
鍾
：

、

•
主
 書稽

核
部
主
任
.正
陳
 
吉

副
 
黃
壽
榮

李
傳
燧
.一 
譚 

景
， 
譚
鎏
淸
 

司
徒
啟
烈
 
盧
居
森
 
余
官
和 

李
廣
瑞
一 
李
春
才
 

李
經
韶
 

關
祟
灼
 

謝
龍
光
 
黃

羣
 

季

就
 

周
煙
燕
、
伍
于
辰
 

憂
均
 

譚
錫
星 

伍
于
鍊 

彭
龍
盛
 
馮
昆
强

幹
事
團

正

事

曹
 

利
世
惠
 

副
 

黄
昂
永
 

正

久

日

k
催
收K.

舊

椿

一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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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
七
年

@
哀
謝
 

不
孝
錫
羅
 
錫
錕
 
禍
延 

先 考
緯 
im
学
和
彩
余
公
府
君
賣
民
 3
 

111-
七
年
二
月
甘
四
日
未
時
病
終
雲
埠
 

中
華
瞥
院
積
閏
享
壽
六
十
有R
不
孝
 

等
遠
居
祖
國
未
克
親
視
含
殮
聞
耗
遵
 

禮
成
服
荷
蒙
風
采
堂
昆
仲
料
理
安
基
 

並
蒙
各
昆
仲
親
友
贈
以
煉
儀
豪
東
送
 

行
厚
惠
情
存
沒
均
感
哀
此
鳴
謝
 

棘
人
錫
池
 

錫
錕
 
泣
血
稽
穎
 

(
恕
不
稱
呼
)

風
宋
堂
.五
元 

祝
禮 

伯
芹
 

每
拾
元 

廉
禮
 

蘇
和 

禮
佩 

緝
臘
 
滞

”墓

余

林
 

葉
慶
 

宜
慶 

毓
修 

寒
盂 

柏
和
毎
 

1£
元 

積
中
 

仲
春 

海
显
祥 

培
和 

章
節 

深
禮 

吉
禮
 

培
義 

堯
中 

毓
傑
 

梅
慶 

毓
卓
 

煦
和 

禮
遠 

毓
筆 

亨
禮
 

每
式
元 
.宏
禮
壹
元
五
 

鄭
潤 

譚
光
溢 

祥
和 

優
和 

鄭
奕 

溢
和 

文
中 

劉
文 

部
樂
 

鄭
彰
統
 

馮
福 

章
舜 

劉
世
彩
 
一
關 

業
. 
馬
開
基
 

每
宦
元
、

年
版1
卜
童
蒙

本
園
精
製

曼.$一
二1-

跋

^

^

^

誤
啟
者
本
分
部
尊
尊

E

卒

m
W

龜
 

第
四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荷
蒙M

i®

街
専
♦

党
部
連
權
總
支
就
暨
各
團
体
昆
仲
親
发
 

惠
賜
隆
儼
珍
品
祝
詞
鮮
花
同A
等
拜
領
 

之
餘
實
濼
銘
 $
 饋
綴
數
言
藉
鳴
謝
惘
 

融
民
治
黨
駐
!

分
部
歸
啟
 

茲
腭
各
黨
 

to各
界
僑
團
惠
來
賀
金
 

祝

詞

芳

备

， 

云5^<^

報
 
民
治
黨
支
部
.

仝
拾
元 

祝
詞
 

列
必
珠
埠
黨
社
 

云
埠
趣
權
社
 

維
城
連
傕
總
社
 

滿
城
民
主
憲
政
党
 

滿
城
黨
社
 

柯
京
民
治
黨
 
卡
管
社
 

確
亞
套
母
民
治
党
 
都
城
達
權
社
 

企
連
打
党
社
當
近
党
社
 

以
上
毎
 5
 元 

祝.詞
， 
部
城
握
洪
聲
体
育
立
八
元
祝
詞
 

柯
京
民
主
能
政
 1
 
都
城
民
治
黨
支
部
 

隱
寧
達
權
敏
 

每
三
元
 

祝
制   

66 城 

釗
希
琛
五
元
 

伙
市
埠
李
文
 $

拾
元
 

葛
列
珠
毋
李
堂
拾
元
 

王
源
記
五
元
 

西
友
佐
珠
氐
二
元
 

伙
市
李
燊
發
二
元
 

晒
年
譚
泰
平
三
元
 

都
城
黄
恭
義
恭
强
 

仝
五
一
否
飼
黃
偏
 
李
讓
蘭
女
士
 

全
拾
五
元
备
磬
帘
拾
元
 

祝
詞 

書
敘
國
林
振
學
 

司
徒
揖
寰
仝
拾
元
 

蘭
祝
 

李
應
本
 

陳
康
恩
仝
 e
拾
元 

何
錢
，七
元
，
雷
宜
韶
六
元
 

王
祚
鼐 

黄
敦
瑞 

養

霖

關
 

照 

雷
 
柏 

李
仁
都
- 
楊

类
 
李
和
銃
 
壬
痛
院
 

市

博
 

王
大
同
 

郎
帝
羨
 

何
金
如
法 

張

譽
 
黄
•
勝
， 
帝
宜
衍
 

書

航
 

林

腹

鍾

應

將

永

李

望

 

雷
宜
賢
:
西
友
甲
允
氏
 

李

境

束
 

，雷
家
富
 
黃
傳
湛 

文
隆
泮 

毎
五
元 

费

賽
 
趙
 
聘

仝
 $
元 

李
海
云 

一
翕
去5
技
展
、
李
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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圭
夫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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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

春

，
李
 
祥 

以
上
毎
三
年
昏
强
貳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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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
 

雷
捷
人 

李
仁
桑
 
着

賽

緊

周
 

周
百
親
 

王
建
黃
宗
連
 
鍾
「
興 

仝
賣
金
什
元
 

太
光
筐
一
盞
 
»
 旗 

一
面 

鮮
花
籃
養
 
$
 寬
亜
與
夫
人
 

H

簧
寬
節
 
劉
孔
標
，洋
畫
晋
 

駐
加
民
洽
党
總
支
部
 

維
城
民
治
憂
• 

部一 
維
城
洪
門
体
育
會
 

册
吆
埠
-

 

黨
達
傕
社
 

都
城
洪
鐘
報
 
李
仁
部
一 

以
上

—

詞一

◎

中
尊
民
國
卅
吉
年
 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 

駐
碎
亞
本
普
員
表
 

善
委
昌
鄭
叠
 

葉
宏
勝
 

梁
則
池

許
，
培 

常
務
委
員
馬
修
識
 

候
補
委
員
馬
楚
政
 

陳
宗
芹 

籃
察
委
員
李
九
 

黃 

南

、 

文
雪
主
任
曾
康
傳
 

許
星
凡
 

交
際
主
任
馬
焯
球
 

李
北
逢
 

財
政
主
，任
許
僵
 

曾
崑
龍
 

宣
傳
主
任
周
憲
和
 

馮
千
財
 

核.數
主
任
玄
銓
 

高 

開

• 

鷹.

任
廖
，
照 

黄
連
才 

靜
嚴
金s^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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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陳
潁
川
總
堂
紀
念W

.

况
 

一
本
塢
陳
潁
川
總
堂
。
於
昨
七
日
午
后
豈
 

-
時
舉
行
第
廿
二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。
各
算 

分
堂
代
表
及
昆
仲
踴
躍
駕
冨
慶
一
由
 

一
銳
明
司
儀
。
請
全
体
起
立
向
國
旗
及
太
 

一
一
祖
妣
簧
行
三
鞠
躬
禮
。
次
向
存
來
賓
. 

(
及.
代
表
行
一 
相
見
禮
■
次
第
復
坐
。
随
 

宀
緒
正
副
主
席
宜
顧
，
少
住
就
位
。
主
席

包
詞
・
鴻
文 

煽
儂
表m

x

一
宣
布
開
會
一 

『讀
祝
詞
•
一

日
進
•
品
乾
•
險
堯
。
鴻
文
•
明
鏡 

宜
締
等 

皆
勉
勵
團
結
一
致
，
語
皆

一
中
肯
。
每
次
演
畢
，
各
人
均
報
以
熱
烈
 

~
之
掌
聲
•
末
由
少
佳
答
謝
•
殿
以
茶
會 

:

如
儀
握
別
•
同H
下
午
五
時
般
筵
十 

- 
餘
席
於
町
湖
卷
館
• 
酒
至
數
巡
，
由
宜 

一
題
起
立
宣
布
宴
會
旨
趣
•
同
時
敬
獻
領
 

一
事
及
來
賓
代
表•
連
飮
三
杯
。
旋
各
復
 

一 坐
。
開
懐
暢
飮
。
載
談
載
笑
• 
至
七
時

席
♦
喊
盛
况
也
。

。
崔
慶
棠
般
壽
酒
酬
謝
親
朋
 

埠
溜
躲
旅
矍
主
崔
慶
棠
，
年
屈
花 

，
近
以
其
公
子
進
安
及
其
子
婿
等
•

甲一
由
加
中 

來
省
親
・
又
以
昨
五
日
爲
其
 

一
太
秩 W
辰
，
各
親
友
統
紛
向
之
道
賀
•

友
之
隆
情
起
見
• 
於 

謙
十
餘
席
，
歌
宴
親

~
是
以
爲
酬
一 

一 該
晚
在
竹
：

i

朋
。 
席
間
由
崔
里
開
代
表
壽
翁
宜
佈
宴
 

•W
M

。
隨
卽
由
谨
夫
人
偕
同
箕
男
女
 

公
子
及
子
婿
等
。
僵
敬
酒
致
謝
•
直 

飮
至
人
時
乃
散
哀
。

一 

。
文
彊
中
學
歡
送
黄
南
唐
就
 

3

本
埠
文
彊
中
學
教
職
自
暨
學
生
自
治
會
 

-• 
干
昨
六H
上
午
十
時
三
十
分
• 
開
歡 

"
送
菱
長
衞
整
旋
祖
大
會
•
到
教
職
 

一
員.暨
全
體
學
生
約
有
二
百
餘
人
，
由
何
 

一
春
南
主
席•
致
送
別
詞
、•
口
黄
校
長
 

5

衞
靑
演
講
。
晶
勉
學
生
努
力
求
學
•
將 

一
來W

ig

國.：

等
鶴
•
繼
而
簧
者
• 

一
有
黃
偉
，
量

坤

等
.
饺
■

生
自
治
. 

〈會ew

華
璋
答
詞
■ 
全
體
幷
向
寰
 

4M
行
一 
送
别
禮
•
至
十
一 
時
乃
散
會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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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
：

埠
励
國
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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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生
•
於
昨
人B
下
午
五
時
. 

在
大
北
車
站
。
搭
車
往
菓
•
乘
輪
歸
國
 

■
富
時
到
該
車
站
送
行
者
。
有
黃
蔭
餘
 

.
領
事
.•
國
民
黨
總
支
部
李
日
如
。
林
逸
 

川
•
關
祟
穎
。
黄
淵
偉
•
書
記
長
周
漢 

樞
，
僑
團
代
表
則
有
中
讓
會
館
黃
偸
傳
 

♦
華
僑
教
育
分
會
梁
緝
光
•
用
民
篤
雲 

分
部
林
逸
如
•
孫
漢
平
，
台
山
寧
陽
會
 

一
館
黃
文
甫
。
林
西
河
總
堂
九
牧
公
所
林
 

J
善
聰
• 
黄
江
夏
總
堂
黃
昭
立
• 
黃
雲
山 

總
公
所
黃
漢
魂
•
傳
仲
。
漢
升
龍
育
會
 

一
黄
煥
屛•
敗
莊
• 
黃
江
夏
堂
實
業
公
司
 

(
黄
祝
齡
•
開
平
總
會
舘
司
徒
國
。
民
星 

(
閱
書
報
總
 

«:%
俠
• 
伍
氏
公
所
伍
善
予
 

二
文
彊
學
校
教
員
黄
偉
。
何
春
南
，
黄 

-
蕙
坤
•
及
學
生
百
餘
人
。
及
郛
有
爲
， 

f

蕾
瓊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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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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